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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企业所得税弥补亏损明细表》填报之我见

侯江玲

（辽宁税务高等专科学校，大连 116023）

【摘要】2015年新版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正式使用后，申报表总张数由原先的16张增加至 41张，必然
给纳税人在初期填报时带来一定的困惑。为了降低纳税人填报难度，笔者尝试结合政策变化对其中的《企业所得税

弥补亏损明细表》的填报进行解读，希望能对纳税人准确填报申报表有所帮助。

【关键词】弥补亏损；填报说明；纳税调整后所得

为了在新形势下进一步满足税务机关加强所得税风

险管理、后续管理以及税收收入分析等需求，国家税务总

局下发了 2014年 63号公告《关于发布〈中华人民共和国
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（A类，2014年版）〉的公告》，
对 2008年 1月 1日开始使用的居民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
申报表（以下简称“申报表”）进行了整体修订，修订后的

新申报表自2015年1月1日起开始使用。
新申报表将原先旧申报表（一主、十五附共计 16张）

调整为一张基础信息表、一张主表和三十九张附表的 41
张报表架构，其中A106000《企业所得税弥补亏损明细表》
（以下简称“补亏明细表”）为一张一级附表。该表和旧表

相比结构上并没有大变化，但填表说明比旧表更为详细，

主要变化和填报难点在于第 2列“纳税调整后所得”的分
析填报。

一、新、旧补亏明细表中“纳税调整后所得”的填报要

点及初步分析

（一）填报要点比对

1. 旧表（原附表四）填报要点。第2列“盈利额或亏损
额”（新表中修订为“纳税调整后所得”）：填报主表的第23
行“纳税调整后所得”的金额（亏损额以“-”表示）。
主要计算过程：主表 13行“利润总额”-“纳税调整减

少额”之主表 19行“减、免税项目所得”=主表 23行“纳税
调整后所得”=附表四第6行第2列“本年盈利或亏损额”。
同时，旧表体系下与补亏有关的主附表勾稽关系还有：主

表第19行“减、免税项目所得”=附表五税收优惠明细表第
14行“减免所得额合计”=附表三纳税调整明细表第17行
第4列“减、免税项目所得”。
原政策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做好 2009年度企业所得

税汇算清缴工作的通知》（国税函［2010］148号——已作
废）中规定，对企业取得的免税收入、减计收入以及减征、

免征所得额项目，不得弥补当期及以前年度应税项目亏

损；当期形成亏损的减征、免征所得额项目，也不得用当

期和以后纳税年度应税项目所得抵补。

例 1：某公司 2013年应税利润为 800万元，免税所得
亏损 500万元，会计利润为 300万元。假设无其他纳税调
整项目。

旧表主表 23行“纳税调整后所得”=利润总额 300-
（-500）=800（万元）=附表四第 6行第 2列“盈利额或亏损
额”，可参看下面原主表和附表四中例题数字填报列示

（详见表1和表2）。

因此，在 2008年版申报表中凡涉及“纳税调整后所
得”填报时，如果当年减免税项目为亏损，则通过负数填

报在主表中自然就将减免税项目亏损额从纳税调整后所

得中剔除，完美体现了国税函［2010］148号文件的精神：
减免税项目和应税项目应分别计算，盈亏不得相互抵补；

减免税项目的亏损不能结转以后年度弥补，项目盈利也

不能用于弥补以前年度亏损。

2. 新表（A106000）填报要点。本表第 2列“纳税调整

类别

利润计算

应纳税所
得额计算

行次

13行

14行

15行

16~21行

22行

23行

24行

25行

项目

三、利润总额（10＋11－12）

加：纳税调整增加额（填附表三）

减：纳税调整减少额（填附表三）

其中：减、免税项目所得等调减项目

加：境外应税所得弥补境内亏损

纳税调整后所得（13＋14－15＋22）

减：弥补以前年度亏损（填附表四）

应纳税所得额（23-24）

金额

3 000 000

-5 000 000

8 000 000

金额单位：元（列至角分）

表 1 原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主表（A类表部分）

注：2008年版申报表主表中第23行“纳税调整后所得”如
为负数，即为当年实现的税收口径亏损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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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所得”，第6行按以下情形填写：
（1）表A100000第 19行“纳税调整后所得”>0，第 20

行“所得减免”>0，则本表第 2 列第 6 行=本年度表
A100000第19行-20行-21行，且减至0为止。
第20行“所得减免”<0，填报此处时，以0计算。
（2）表A100000第19行“纳税调整后所得”<0，则本表

第2列第6行=本年度表A100000第19行。
第1行至第5行填报以前年度主表第23行（2013纳税

年度前）或表A100000第19行（2014纳税年度后）“纳税调
整后所得”的金额（亏损额以“-”号表示）。发生查补以前
年度应纳税所得额的、追补以前年度未能税前扣除的实

际资产损失等情况，该行需按修改后的“纳税调整后所

得”金额进行填报。

因此，新表（A106000）中“纳税调整后所得”不能直接
援引主表（A100000）中的“纳税调整后所得”，而是需要按
照填报说明将主表 19行、20行、21行的数据比对计算后
填入本表第6行第 2列，即新表主表中没有能够直接体现
当年税收口径亏损的行次，需要计算分析填报A106000
表。

（二）初步比对分析

乍看新、旧补亏明细表中“纳税调整后所得”的填表

说明变化，会认为新表的填报逻辑关系比较清楚，但细细

推敲却使人一头雾水，因为主表第 20行“所得减免”的填
报说明为：本行通过《所得减免优惠明细表》（A107020）填
报，本行<0时，填写负数。这意味着，如果“所得减免”为亏
损，主表第 19行“纳税调整后所得”减去第 20行负数的
“所得减免”实际就是纳税调增了，补亏明细表中第 2列
“纳税调整后所得”也是如此。

例2：假设某公司2014年相关数据同例1。
则新申报表主表 19行“纳税调整后所得”为 300万

元，而第20行“所得减免”的填表说明明确规定“本行小于
0”时填写负数，于是主表 19行（300）-20行（-500）=800
（万元）。

如此一来，新表的填报设计仍体现着国税函［2010］
148号文件的精神，即免税项目和应税项目盈亏不得抵
补，这个困惑直到 2014年 12月初国家税务总局所得税司
在河北税校举办的新申报表宣讲会上才得到解决，会上

明确了现在的政策口径是“允许应税与减免税项目的所

得与亏损相互抵补”，本行的填报说明改为“当20行小于0
时，以0填报”。即主表19行（300）-20行（0）=300（万元），
23行应纳税所得额为 300万元，而非 800万元。具体可参
看下面新申报表主表和补亏明细表例题数字填报列示

（详见表3和表4）。

例 3：某公司应税亏损 800万元，免税所得 500万元，
则利润总额为-300万元。假设无纳税调整项目。

则主表 19行为-300万元，假设第 20行填报 500万
元，则可供弥补的亏损为-800万元（即免税所得仍不能弥
补应税亏损）。但是，依据该表填报说明，如果表A100000
第19行“纳税调整后所得”<0，则本表第 2列第6行=本年
度表A100000第 19行。当年实际亏损额为 300万元而非
800万元。

例4：某公司应税项目亏损1 000万元，免税项目所得
1 500万元，则利润总额为 500万元。假设无纳税调整项
目。

行次

1

2

3

4

5

6

7

项目

第一年

第二年

第三年

第四年

第五年

本年

可结转以后年度弥补的亏损额合计

年
度

1

盈利额或
亏损额

2

8 000 000

合并分立企
业转入可弥
补亏损额

3

当年可
弥补的
所得额

4

以前年度亏损弥补额

前四年度

5

*

*

*

*

*

前三年度

6

*

*

*

*

前二年度

7

*

*

*

前一年度

8

*

*

合计

9

*

本年度实际弥补
的以前年度亏损额

10

可结转以后年度
弥补的亏损额

11

*

行次

13行

14~18行

19行

20行

21行

22行

23行

类别

利润
计算

应纳
税所
得额
计算

项目

三、利润总额（10＋11－12）

减：境外所得等项目

四、纳税调整后所得（13-14+15-16-17+18）

减：所得减免（填写A107020）

减：抵扣应纳税所得额（填写A107030）

减：弥补以前年度亏损（填写A106000）

五、应纳税所得额（19-20-21-22）

金额

3 000 000

3 000 000

0

3 000 000

表 3 A100000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主表（A类表部分）
金额单位：元（列至角分）

金额单位：元（列至角分）表 2 原企业所得税弥补亏损明细表（附表四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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则主表19行为500万元，假设第20行仍填报1 500万
元，则可供弥补的亏损应为- 1 000万元，所以依据
A106000第 2列“纳税调整后所得”的填报说明，该表第6
行第 2列应填 0，即：可供弥补的亏损是 0（500-500）。此
时，免税所得1 500万元仅有500万元可以享受免税待遇，
另1 000万元所得则直接抵补了应税项目亏损。
因此，综合上述几种情况的分析可以看出，补亏明细

表中的“纳税调整后所得”与主表的“纳税调整后所得”名

称虽相同，意义却不同。主表的“纳税调整后所得”并未调

整“所得减免”优惠对税基的影响，而补亏明细表的“纳税

调整后所得”则是申报当年应税和减免税项目盈亏相抵

后实际可用以补亏的税前所得额或真实的亏损数。补亏

政策的巨大变化意味着，纳税人可用应税项目所得直接

抵补减免税项目亏损，必将大大缓解企业当年缴税的资

金压力；同样，应税项目亏损亦可用减免税项目所得直接

抵补，减少了企业以后年度的补亏压力，对纳税人经营业

绩披露亦有利。需要提醒的是，此举也极大压缩了某些企

业拟利用亏损做节税安排的空间。

同时，要注意A100000表20行“所得减免”与A107020
表（所得减免优惠明细表）的勾稽关系，即主表第20行=表
A107020第 40行第 7列，A107020表第 40行第 7列合计数
同样是纳税人当年所有减免税项目盈亏直接相抵后的净

额。

二、对补亏明细表中“纳税调整后所得”填报要点的

进一步分析

纳税人掌握了如何正确分析填报补亏明细表中“纳

税调整后所得”后，还需进一步了解该表第 2列对本表其
他栏次的影响以及其中的政策含义。

例 5：某企业 2009年亏损连续弥补到 2014年初尚有
100万元未弥补，2014年实现税前所得100万元，其中，应
税项目所得 60万元、免税项目所得 40万元。无其他纳税
调整和税收优惠情况。

按填表说明，A106000表第6行第2列“纳税调整后所
得”：100-40=60（万元）。

主表（A100000）19行“纳税调整后所得”-20行“所得
减免”-22行“弥补以前年度亏损”为 23行“应纳税所得
额”（如果为负数填 0），因此主表 23行填 0，即：100-40-
60=0。
因此，可得出结论：免税项目所得不能用于弥补以前

年度亏损。2009年剩余未弥补的 40万亏损无法再结转弥
补，这一点上新旧政策并无变化。

例 6：接例 5资料，假设应税项目所得为-50，免税项
目所得为110。

则主表 19行“纳税调整后所得”为 60，“应纳税所得
额”的计算：60-110=-50，填 0；补亏明细表“纳税调整后
所得”：60-60=0。

此时，2014年无依法可用于弥补以前年度亏损的税
前所得额，同样说明免税项目所得只能抵补当年应税项

目亏损，却不能用于弥补以前年度亏损。同理，应税项目

所得只能用抵补减免税项目亏损后的余额部分去弥补以

前年度亏损。

例 7：接例 5资料，假设应税项目所得为-50，免税项
目所得为-50。

则主表 19行“纳税调整后所得”：-100，补亏明细表
“纳税调整后所得”=主表 19行=-100万元。可得出结论，
当年免税项目如亏损，亦可结转以后年度用应税项目所

得弥补。

总之，新申报表填报思路的变化引起了企业所得税

应税、减免税弥补亏损政策的巨大调整，整体看对纳税人

非常有利，现实中依法享受所得减免优惠的纳税人尤其

应认真学习领悟，正确填报2014年版《企业所得税弥补亏
损明细表》。

主要参考文献

国家税务总局.关于发布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
税年度纳税申报表（A类，2014年版）》的公告.国家税务总
局公告2014年第63号，2014-11-03.

国家税务总局.关于做好 2009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算
清缴工作的通知.国税函［2010］148号，2010-05-06.

行次

1

2

3

4

5

6

7

项目

前五年度

前四年度

前三年度

前二年度

前一年度

本年度

可结转以后年度弥补的亏损额合计

年
度

1

纳税调整
后所得

2

3 000 000

合并、分立转入
（转出）可弥补
的亏损额

3

当年可弥补
的亏损额

4

以前年度亏损已弥补额

前四年度

5

*

*

*

*

*

前三年度

6

*

*

*

*

前二年度

7

*

*

*

前一年度

8

*

*

合计

9

*

*

本年度实际
弥补的以前
年度亏损额

10

可结转以后
年度弥补的
亏损额

11

*

表 4 A106000企业所得税弥补亏损明细表 金额单位：元（列至角分）


